
温州市机电技术协会文件

温机技协〔2025〕21 号

关于举办2025年高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

证培训班的通知

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决策部署，加快高技

能人才队伍建设，缓解我省高技能人才紧缺现状，满足社会对高技能

人才的需求，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。特举办 2025 年度最

后一期高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证培训班。温州市机电技术协会协助

浙江联合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报名、资格审查、资料填报等培训工作。

一、培训工种及等级

车工-数车（一级/高级技师，二级/技师）

电工（一级/高级技师，二级/技师）

二、报名要求和学习方式

申报技师、高级技师人员，应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

能认真做好本职工作；具有培训指导初、中、高级技术工人的能力，

在推广应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方面起骨干带头作用。



1、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二级/技师：

（1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(职业技能等

级)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年。

（2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(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

格)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

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(职业技能等级)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

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。
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(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)

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。

（4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(职业技能等

级)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

职业工作满 2 年。

（5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(职业技能等

级)证书满 2 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、技师班学生。

2、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一级/高级技师：

（1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(职业技能等级)

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年。

（2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

相关职业工作满 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 职业资

格(职业技能等级)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。
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(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)

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。



三、培训计划

1.培训时间：即日起至 2025 年底

2.培训地点：乐清、龙湾、瓯海、杭州；

温州报名处：温州市机电技术协会

3.开班时间：具体时间由协会以及参培人数统一确认。

4.培训考核方式：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线上

学习课时由培训学校自行决定，线下详细课程时间安排以开

班通知为准（暂定 3-7 天培训计划）。学员培训结束后必须

参加考核，成绩合格者颁发相应证书。

四、培训费用

1.车工-数车（一级/高级技师 10000 元/人，二级/技师

6500 元/人）

2.电工（一级/高级技师 10000 元/人，二级/技师 6500

元/人）

费用说明：费用包含培训课程费用，考核费鉴定费，教

材/材料费。（差旅费用自理）。

五、报名所需

1.《职业技能鉴定表》电子版（见附件 2）；

2.身份证正反面电子版；

3.近期二寸白底免冠正面照片电子版（JPG或JPEG格式，

大小为 30K-2M，大于 215*300 像素，以“证件号码_张三”

命名）和纸质近期小二寸白底免冠正面照片 2 张；



4.高中及以上学历需毕业证书电子版（大专以上需提供

学信网证明）。

咨询电话：0577-8879706

咨询老师：杨老师 13957792801 （微信同号）

温州市机电技术协会

2025年11月24日



附：附件 2

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

申报人姓名 性别

出生年月 学历及专业名称

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证件号码

手机号码 考生类别 社会人员

工作单位

现持有证书

信息

□职业资格证书 □技能等级认定证书

职业（工种）： 等级：

证书编号： 发证日期： 年 月 日

发证机构：

□专业技术职称证书

职称证书名称： 等级： 证书编号：

发证日期： 年 月 日 发证机构：

申报信息 申报职业（工种）： 申报等级：

申报科目
☐理论 ☐实操 □综合

申报条件 （1）年满 16 周岁，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
工作年限与个人承诺

一、工作年限：

本人从事 岗位已累计工作 年 , 现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申报 工 （职业工种） 等级考试。

二、个人承诺

我申报参加技能等级认定，为了维护考试的严肃性、权威性和公平性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
1.本人已阅读并理解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等相关政策及报名须知内容，完全了解并符合所报考职业等级的条件

要求。

2.本人报名填写（提交）的身份证件、学历、现持有证书、专业工作年限等信息及考试期间提供的证件资料准确、

真实、有效，不弄虚作假。

3.本人知道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、交费和打印准考证事宜，并清楚知道应按时参加考试，逾期本人将自动放

弃考试。

4.本人认真履行报考人员的各项义务，遵守考试纪律和考场规则，遵从考试组织部门的安排，服从监考人员的检

查、监督和管理，维护考试机构和他人的合法权益，不做扰乱报名和考试秩序的行为，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考试舞弊。

5.如有违纪违规及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，本人自愿接受有关法律法规处罚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由此造成的一切

后果。

申报人签名： 2025 年 月 日




